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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要求及服务需求

	项号
	标的名称
	服务内容要求
	数量及单位

	1
	柳州 
市备 
灾中 
心物 
业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一）服务地址：广西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竹桐路8号
（二）服务范围 
1.柳州市备灾中心办公楼 1 栋建筑面积 481.8 平方米，共 3 层；
2.柳州市备灾中心仓库 3栋建筑面积2964平方米，每栋均是1 层；
3.生产辅助用房2栋建筑（会议室、厨房）面积约200平方米；
4.绿化带面积 1000 平方米；
5.其他水泥地、停车场面积 2200 平方米。
二、岗位设置及人员素质要求
（一）岗位设置
	序号
	工作岗位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
	备注

	1
	保安员
	4
	00:00-8:00 
8:00-16:00 
16:00-24:00

	3*8小时值班，三班倒每班一人，其中一人调休。

	2
	保洁绿化员
	2
	工作日
上午：7:30-11:30 
下午：14:30-17:30 
	

	合计
	6人


（二）岗位人员素质要求
1.保安员：男性，身高在 1.65 米以上，年龄在50 周岁（含）以下，身体健康，经过严格的面试、培训、无违法犯罪记录；具有安保工作经验、敏锐的观察力，熟悉门岗工作流程，须持有有效的《保安员证》。
2.保洁绿化员：年龄 25-50 岁，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态度好，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熟悉保洁业务，能开展绿化养护工作。
注：1.进场时由采购人按采购需求和供应商响应文件对所有服务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如工作证明材料、资格证书、身份证等)进行验证，达不到要求的将不予验收。
2.所有服务人员上岗时须穿供应商统一发放的工作服装、佩戴供应商统一发放的工作牌。
3.为保持队伍稳定性，服务人员每月的流动不得超过10％，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抽调人员从事本项目以外的其它任务。
三、服务内容
（一）保安员
1.工作职责
负责服务区域内的治安和秩序维护工作，包括：大楼内以及外围服务区公共安全保卫、门岗站岗、执勤巡逻、车辆秩序维护、处置突发事件等。
2.主要工作内容
    （1）负责市备灾中心办公楼值勤及服务区域安全巡查，在备灾 
中心办公楼大门设置 24 小时保安员值勤岗位，并对非采购人的人员、物品、车辆进入，进行询查、登记，引导车辆按规定停放；
（2）实行保安岗位责任制，加强对服务区域进行安全巡查，每天巡查班次为 3 班，每班巡查不少于 5 次，重点部位每小时巡查一次，严防偷盗、破坏等案件的发生，能及时发现和处置可疑情况，保护采购人人身、财产的安全，如发生偷盗案件，应采取有力措施并协助采购人报案及填写报案记录；
（3）供应商须根据应急预案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按消防要求组织进行疏散演习或培训；对紧急事故做出快速、正确的反应，尽可能减少损失程度；事故后须组织恢复正常秩序；遇突发事件及时报告采购人和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处置；
（4）依法维护采购人的合法利益，热情待人待物，收发各种报刊、快递包裹等；认真填写值班日志和交接值班情况； 
    （5）对来办事的群众要进行询问引导并做好登记工作；
（6）确保服务期限内无重大治安、及安全生产、火灾事故的发生；
（7）完成采购人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二）保洁绿化员
1.工作职责
负责服务区域内的保洁卫生、垃圾处理、绿化养护等工作。
2.主要工作内容
（1）保洁绿化员职责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工作时间内保持服务区域的整洁；
（2）办公室及公共部分区域每天打扫清洁至少一次，工作时间对所服务区域巡回保洁。结合各办公区域的特点，合理安排定期作业的时间，尽量减少对办公秩序的干扰；
（3）仓库库房每周打扫清洁至少一次，库房内地面干净、干燥，货架、托盘等设施设备及物资整洁。
（4）负责大楼大厅、走廊卫生及楼梯保洁工作；
（5）负责公共部位及卫生间保洁工作；
（6）保持庭院、停车场无垃圾、纸屑杂物；
（7）保持沉沙井和地下车库抽水池无超量淤积，做到无堵漏现象、无异味、无蚊虫；
（8）垃圾日产日清，垃圾箱外表干净，无异味；
（9）负责会议室卫生保洁服务；
（10）定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绿化养护工作，含修剪、造型、松土、浇水等工作。
注：保洁日常易耗品费用、绿化所需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四、考核要求
在合同正式签订前，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通过协商制订一份针对本项目的考核办法，该考核办法作为合同附件，双方遵照执行。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再制订相应补充协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供应商定期于每月前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汇报上月物业管理总体情况；
（二）服务所需的安保设施、保洁绿化专业工具等，由供应商自行配备并承担相关费用，服务人员的住宿、工作餐等由供应商自理；
  （三）供应商不得擅自占用和改变公用设施的实用功能，如需完善或扩建，须与采购人协商，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
（四）供应商必须管理约束好自己的员工，如服务人员缺乏责任心，工作落实不到位、工作多次出现差错、被群众有效投诉且情节严重的，采购人有权对服务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对不称职的服务人员，采购人有权随时提出更换。在服务区域内工作的服务人员所发生的违法乱纪、人员意外伤害等责任事故，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五）因供应商责任造成财产损失、丢失及其它损失一切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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